
附件5-5
中共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鑫旺社区委员会

关于六届区委第五轮巡察整改进展

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5年3月5日至2025年5月20日，区委第五轮巡察第四巡察组对中共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鑫旺社区委员会（以下简称“鑫旺社区党委”）进行了专项巡察。2025年9月9日，区委巡察组向鑫旺社区党委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党委履行整改主体责任情况

鑫旺社区党委高度重视区委巡察反馈意见，将巡察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成立以社区党委书记朱跃为第一责任人的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整改工作，针对巡察反馈的12项具体问题，逐条研究制定30项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责任分工，实行销号管理。整改过程中，定期召开党委会议研究整改工作推进情况，监委会全程监督整改落实，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目前反馈的12项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完善制度4项，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巡察反馈重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聚焦落实基层治理政治责任情况方面。
加强理论学习。整理并印制发放《社区党员应知应会手册》，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核心内容及党章党史基础知识，通过书记讲党课、主题党日、支部集中学习等形式开展学习，累计覆盖党员80余人次。

（二）聚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情况方面。
1.党委决策作用持续提升。明确专人担任会议记录员并开展专项培训，启用规范专用会议记录本，确保会议要素齐全、记录规范；制定并施行《社区会议议事规则》，明确重大事项“议题提出-充分讨论-集体表决-结果公示”四步程序，杜绝“一言堂”，所有重大事项均按程序推进，记录完整。

2.加强党支部管理指导。成立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依法依规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完成支部优化调整，将党员合理划分至6个支部，各支部人数均控制在50人以内；督促各支部制定年度活动计划，明确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独立活动，社区党委每季度核查活动记录，确保活动落地。

（三）聚焦基层治理重点任务落实情况方面。
1.加强安全隐患监管。联合街道、物业开展飞线充电专项清理，在原有充电桩基础上，于德源品格小区新增1组、吉盛小区三期新增2组充电桩，加大充电桩点位宣传，引导居民规范安全充电。

2.完善党服经费居民需求调查。制定年度服务经费使用专项调查计划，由“两委”成员牵头，组织网格员、居民代表按网格分区走访，确保调查户数达标；采取线下入户走访+线上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建立线上线下调查记录台账，大幅提升调查覆盖面和代表性。

3.加强对物业管理力度。社区组织网格员、居民代表、老党员商讨物业服务问题，制定问题清单；针对居民诉求开展问题核实，与物业负责人沟通协同解决，网格长加强日常巡查督办，定期“回头看”形成整改闭环，确保问题靶向解决。 

（四）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情况方面。
1.规范党服经费使用。通过公告、微信群动员居民参与活动，居民参与比例提升至70%，明确工作人员仅承担协调保障职责，现场征集居民意见建议并纳入改进计划；召开党服经费使用专题会议，重申使用细则与纪律要求，建立经费使用台账并由纪检委员按月核查；严格控制工作人员参与培训活动人数，占比不超过总人数的10%。

2.提升节约意识。实行活动线上预报名制度，根据实际参与人数合理安排交通工具；通过多渠道提前预告活动信息，在活动中增设趣味环节提升党员参与度；安排专人对活动全过程拍摄。

3.强化培训活动。调整培训模式，将实操练习占比提升至70%以上，突出培训实用性；完善培训耗材采购流程，实行预算申报、三方比价、党委会审议的采购机制，确保质优价廉；将培训物资采购纳入纪检季度检查范围，禁止购买高价非必要产品，常态化接受监督。

4.务实工作作风。建立党建经费电子+纸质双台账，记录开支信息，每季度在公开栏、党员群公示经费使用明细，接受群众监督，明确专人管理，通过党员大会、宣传栏宣传经费使用规定和节约理念，建立资产回收再利用机制。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鑫旺社区党委将以此次巡察整改为契机，持续巩固整改成果，把巡察整改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一是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不断提升社区工作人员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二是夯实党建工作基础，严格落实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求，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三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抓好安全隐患排查、物业管理协调、民生需求对接等工作，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四是严守财经纪律，规范党服经费使用管理，树立勤俭节约意识，强化经费使用全程监督；五是健全长效机制，对现有制度进行梳理完善，强化制度执行，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落地见效，推动社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81928820（工作日9：00-16：30）；邮政信箱：长春二道区岭东路758号，邮编：130000。


